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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评论 
 

环境立法不能忽略风险预防原则 
 

 常纪文  
 

  编者的话 
  本期周末评论的出版恰逢六一儿童节，此前一天——5 月 31 日，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第
20个世界无烟日，这两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连在一起，似乎只是巧合，没人会把吸烟与儿童联系
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家庭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

康，恐怕也没人会希望让吸烟伤害到儿童。然而，美好的愿望改变不了残酷的现实，此前卫生部

发布《2007 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指出，我国有 5.4 亿人遭受被动吸烟之害，其中 15 岁以下儿
童有 1.8亿，每年死于被动吸烟的人数超过 10万，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近 100万。死于
被动吸烟和吸烟相关疾病的青少年有多少，似乎并没有具体数据。但我国参与的“全球青少年烟

草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在家中和公共场所受“二手烟”危害的比例分别为 43.9%和 55.8%。
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 
  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创建无烟环境”，然而，创建这样的环境又谈何容易。有报道指

出，近年来，中国烟草行业产量和销售量均保持稳步发展，利税年年创新高，烟草行业已成为纳

税最多的行业，占政府收入的近 10%。在这组辉煌的数据背后，同时也有另一组数据呈现上升趋
势——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中国是世界上吸烟人口最多的国家，2002 年，我国吸烟者约为 3.5
亿，达到世界烟民的 1/3。同时，我国还没有全国性“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律法规。 
  抛开社会效益不谈，算算吸烟损失折合成的金钱，与烟草税收相比，孰多孰少？据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中心 2006年 11月发布的《中国吸烟成本估算》研究报告统计，2005年，我国吸烟导致
的疾病和直接成本估算为 1665.60亿元，占到 2005年GDP的 0.91%，吸烟导致的间接成本是 861.11
亿元至 1205.01亿元，占 GDP的 0.47%至 0.66%。简而言之，我国烟民 2005年烧掉了财富 2500
亿元左右。而 2005年的烟草税税利不过 2400亿元⋯⋯ 
  2004年，6027人在 3639起煤矿死亡事故中失去了生命。2005年，面对层出不穷的矿难，一
位官员掷地有声地说：“国家不是不要煤，但是不能要带血的煤！”可是面对每年戕害 100万生命
的烟草呢⋯⋯ 
  吸烟有害健康，环境污染更不可小视。1989 年实施的《环境保护法》已经沿用 18 年，现在
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和环保工作的需求，从主管部门到专家学者，修订该法的呼声日渐高涨，各

种意见和建议也不断提出。本期，我们刊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环境资源法

研究会副秘书长常纪文对《环境保护法》修订的思考。 
  环境损害包括两类，一类是可以被科学证实的环境损害，如水体的有机物环境污染。第二类

是没有被科学确实证明将要发生的环境损害，这类损害目前难以被科学确实地证明，但不排除将

来发生的重大可能。如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和纳米技术的广泛应用所带来的环境损害目前还没有

被科学证实，但如不及早采取预防措施，一旦损害真正发生，再去考虑应对措施，一是代价会相

当高昂，二是为时可能已晚，基于此，这类环境损害目前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第一

类损害的法律预防，各国确立了“损害预防”原则。对于第二类损害的法律预防，1992年联合国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提出了为世界各国广泛认可的“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即“为了保护环

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

乏科学的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退化”。其后，《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等国际环境条约多次重申或者援引了这一原则。与环境损害预防原则相比，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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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原则所针对的是科学不确定性行为可能造成的环境风险。 
  由于这些普遍性的国际法律文件属于一种共同的政治承诺，反映了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问题

上的共识，因此，它们所规定或者认可的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对于指导各国环境法的制定和修订，

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在宪法层次上，2005年 2月法国议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认可了环境风险预
防原则。在环境基本法层次上，加拿大 1999 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在前言中明确地把风险预
防和污染者付费、污染预防、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并列地规定为环境法的 4个基本原则；法国 1998
年制定的《环境法典》在第 110条第 1款规定了预防为主、预防和纠正并举的原则。在环境单行
法律、法规的层次上，德国《化学物质与化学品法》、丹麦《化学物质与化学品法》、瑞典《化学

品法令》与《化学物质排放法令》多处规定了预防的准则，并把预防环境风险和人体健康风险的

要求融入到所有条文之中。 
  环境风险预防目前在我国的大气污染控制领域得到一定的法律规范，如《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 45 条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控制作出了规定。除此之外，该原则在其他环境领域缺乏我国环境
立法的规制。借鉴国外的立法，可以看出，我国的环境立法还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环境风险预

防问题。 
  一是转基因农产品的环境风险控制问题。在美国和欧盟，市场上很少能够看到转基因食品，

即使能够看到，商品包装上也有明显的提示。我国市场上目前充斥着大豆、大豆油、花生、花生

油、豆腐、玉米等各种转基因食品，虽然一些商品包装上有提示，但是这些商品太多了，消费者

不想购买都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国外，转基因农产品的科研和生产者一般都要求遵守许可证制度。

如巴西总统于 2005 年 3 月下令中止转基因组织研究许可证制度的实施。在该项制度的登记、许
可和操作规范被进一步严格之后，2005年 11月 23日，巴西科技部重新启动该制度的实施。这项
有利于控制环境风险的法令得到了环保组织的认可。 
  二是温室效应的法律控制问题。大多数的观点认为，二氧化碳、甲烷等气体是使全球气候变

暖的罪魁祸首，如 2007 年联合国发布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指出，人类排放温
室气体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可能性至少有 90%。“90%”说明这种推断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尽
管如此，《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也都规定了成员国温室气体的排放管制责任，

为发达国家成员方设立了削减的义务。其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还制定了能源政策和工业排放管

制政策，如欧盟制定了《指导和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决定》，提出了碳税或者二氧化碳排放税的

措施，可谓非常严格。2007年 4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终审裁决，认为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
和其他温室气体已经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联邦环境保护局应当进行管制。 
  三是纳米技术的环境风险控制问题。纳米技术目前主要应用于化工、生物等领域，当前很多

国家对该技术的环境风险表示了很大的担忧。2005 年，德国的一家全球保险公司 Allianz Group
提出一项报告——《纳米技术的机会与风险》，指出纳米技术的环境风险不应当被排除在保险之

外。再如，加拿大于 2006 年通过一项关于纳米技术的战略计划，该计划就考虑了经济、科技、
环境、健康、伦理等因素。英国于 2005年 12月提出，该国将为发展中国家建设纳米技术风险信
息系统提供资助。 
  因为时代的局限，我国的环境综合性法律——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仅规定了适用于环境
损害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没有规定和体现环境风险预防的原则，不能不说是一种

缺憾。现在，我国有关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修订《环境保护法》并把其上升为环境基本法的

工作。考虑国际环境条约的义务性规定，借鉴国外和我国个别立法的成功经验，规定环境风险预

防原则，对于预防今后可能发生的重大环境损害，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必要的。

只有把环境风险预防原则上升为环境基本法所确认的基本准则，才能使其发挥协调其他环境立

法、指导环境司法和环境执法的作用，才能使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全面构筑起一道道预防重大环

境风险的制度防线。 


